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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日，在天津津门虎

对阵成都蓉城的足球比赛中，有球迷辱骂球员

韦世豪及其家人，带头辱骂的球迷姜某某被公

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七日并责令禁止观赛的

处罚。律师提醒：大型比赛、演唱会不是法外之

地，扰乱秩序情节严重面临“红黄牌”的处罚。

观众“捣乱”时有发生

近年来， 在大型比赛、 演唱会等活

动中， 观众扰乱秩序的行为时有发生。

2019 年， 在中超联赛的一场比赛中，

曾有球迷用横幅侮辱一方球员的家属，

引发足协介入调查。

2023 年， 某歌手在安徽合肥举办演

唱会时， 数名歌迷因为花了 1280 元买票

但位置不好， 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大

闹演唱会现场， 保安被迫采取相关措施。

在今年广东宏远对阵南京同曦的

CBA 比赛中， 有球迷投掷水瓶并对广东

队球员出言不逊。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

在 2024 年 10 月 29 日对阵山西队的比赛

中， 因现场观众向客队球员及球队席投

掷水杯及杂物， 南京同曦俱乐部、 南京

赛区被 CBA 公司处以严重警告、 核减俱

乐部联赛经费 5 万元、 取消竞赛承办单

位 2024-2025 赛季 CBA 联赛优秀安保奖

项评选资格。

治安处罚辅以“黑名单”

北京德和衡 （上海 ） 律师事务所常

务副主任赵宝龙向记者介绍， 针对骂人

和故意闹事行为， 如何依法处置， 要结

合情节轻重来判断。 前者取决于骂人的

影响范围以及对被骂者造成的实际伤害；

后者取决于闹事范围、 持续时间、 造成

的后果以及是否为首要分子等。 这两者

通常都是在治安处罚的范围内。

“扔东西砸人则不同， 有可能触犯

刑法。” 赵宝龙说， 扔东西砸人是治安处

罚中严重的一类行为， 其定性关键在于

投掷物品的性质 （危险性）、 投掷的力度

和方向 （是否针对人或人群密集区）、 造

成的实际后果 （是否受伤 、 伤情程度 ）

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是发泄情绪 、

针对特定对象还是不计后果）。 未达到轻

伤害的， 是治安处罚； 如果造成轻伤及

以上伤害， 就会涉嫌故意伤害罪。

赵宝龙表示， 我国对扰乱体育比赛

等大型活动的严重情形， 已经建立了法

定限期禁止观赛的“黑名单” 制度。 比

如， 《治安管理处罚法》 规定， 因扰乱

体育比赛秩序被处以拘留处罚的， 可以

同时责令其十二个月不得进入体育场馆

观看同类比赛； 违反规定进入体育场馆

的， 强行带离现场。

实践中， 为规范球迷行为， 维护赛

场秩序， 体育俱乐部和赛事主办方也会

设立惩戒机制， 建立内部“黑名单”。 通

过限制或禁止购买该俱乐部或赛事主办

方的比赛门票， 以阻止相关人员进入主

场或客场观赛。

这一机制旨在警示球迷理性观赛，

保障赛事安全有序进行， 同时也是俱乐

部、 赛事主办方履行管理责任的重要手

段。

“‘黑名单’ 可作为治安处罚的补充

手段， 弥补法律处罚后缺乏长期约束的

不足。 公示‘黄牌’ ‘红牌’ 措施能警

示潜在违规者， 强化文明参与意识。”

（张守坤）

【解答】

根据 《公司法》 的规定： 本法所

称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是指只有一个

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

责任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

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

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 你们公司在

起诉时可以将唐某的公司和唐某同时

列为被告。

唐某如果主张应当由公司独自承

担还款责任 ， 就必须举证

证明 “公司财产独立于股

东自己的财产”， 否则他就

需要对这些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

设立一人公司 债务如何承担

唐某注册了一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拖欠我们公司的

货款共计 10 多万元。 如果我们去起诉， 应当以公司为被告还是以唐某为被告？

法律咨询

【解答】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

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

行专业技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

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

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

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

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

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

分摊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

的， 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

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报

酬。

根据上述规定， 如果公司对你进

行了一个月的培训， 并有相关证据以

及产生费用的凭据， 是可以与你约定

服务期的 。 如果你违反服务期的约

定， 也就是在服务期内辞职， 那么公

司可以要求你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但违约金的数额并不是公司一方

说了算的，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

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

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解答】

根据 《民法典 》 的规定 ： 因租

赁、 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

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 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

任的 ， 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

任； 机动车所有人、 管理人对损害的

发生有过错的 ，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因此， 此类事故一般是由机动车

的使用人也就是驾驶人承担责任。

借车发生事故 应当由谁赔偿

工作设服务期 咨询相关规定

【解答】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 应以双方是否符合劳动关

系本质特征作为判断标准， 而不能仅

依据签订协议的名称。

首先， 要看你表姐和这家公司是

否都符合劳动主体资格要件。

其次， 要看你表姐的工作是否符

合劳动关系的实质。

如果劳务协议中约定你表姐提供

劳务工作的时间为 8 小时， 并且约定

了工作的岗位、 内容和劳务报酬， 她

固定从公司获取报酬， 平时需要接受

公司的管理和工作指派， 那么虽然她

和公司签订的是 “劳务协议”， 实际上

具备了劳动合同的性质。

根据劳务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 ，

如果足以认定你表姐和公

司之间构成劳动关系 ， 那

么就应当受 《劳动合同法》

的调整 ， 你表姐应享有相

应的权利。

签订劳务协议 是否劳动关系

我表姐年初入职一家公司， 但双方签订的是“劳务协议”， 协议中约定工作

时间为 8 小时， 此外对工作的岗位、 内容和劳务报酬也做了约定。 请问这种情

况是否属于劳动合同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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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哥周末把车借给朋友使用， 朋友开车时不慎撞了一个行人， 导致行

人受伤。 请问我哥哥对于这起事故是否有赔偿责任？

我最近打算入职一家公司， 公司的人事告诉我， 在试用期先要接受一个月

的培训， 同时在劳动合同中有服务期和相应的违约金条款。

请问“服务期” 和“违约金” 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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